
第 1 页人
民
法
院
案
例
库

人
民
法
院
案
例
库

人
民
法
院
案
例
库

人
民
法
院
案
例
库

人
民
法
院
案
例
库

人
民
法
院
案
例
库

人
民
法
院
案
例
库

人
民
法
院
案
例
库

人
民
法
院
案
例
库

人
民
法
院
案
例
库

人
民
法
院
案
例
库

人
民
法
院
案
例
库

人
民
法
院
案
例
库

人
民
法
院
案
例
库

人
民
法
院
案
例
库

人
民
法
院
案
例
库

人
民
法
院
案
例
库

人
民
法
院
案
例
库

人
民
法
院
案
例
库

人
民
法
院
案
例
库

人
民
法
院
案
例
库

人
民
法
院
案
例
库

人
民
法
院
案
例
库

人
民
法
院
案
例
库

人
民
法
院
案
例
库

2024-13-2-160-026

方某、胡某诉王某、沐川县某局侵犯发明专利权纠纷案

——专利权保护范围的确定

关键词 民事 侵害发明专利权 保护范围 权利要求 技术方案

基本案情

原告方某、胡某诉称：被告沐川县某局未经专利权人授权，将实施

专利号为201110150820.X、名称为“一种组合式多功能廊桥”发明专利

（以下简称涉案专利）的廊桥项目委托拍卖获利300万元。被告王某承建

被诉廊桥项目，并在廊桥建成后取得为期50年的经营权，销售廊桥上的

商铺，获取营业收入，构成侵权。故请求判令：1.确认沐川县某局及王

某侵害其发明专利权；2.沐川县某局及王某停止制造、使用、销售、许

诺销售沐川县廊桥商业城建设工程。

被告沐川县某局辩称：其建设的沐川县商业廊桥为三角形廊桥，不

包含车辆通行桥，车辆通行桥属于国道213线，早在2006年就已经建成并

投入使用；被诉侵权廊桥与涉案专利并不一样。

被告王某辩称：其于2012年4月6日通过竞买的方式取得被诉侵权廊

桥的50年经营权。被诉侵权廊桥和涉案专利的技术特征没有相似或等同

，请求驳回方某、胡某的诉请。

法院经审理查明：方某、胡某为涉案专利权人。沐川县某局对被诉

侵权廊桥房屋50年的经营权进行委托拍卖，由王某竞拍成功后委托进行

了被诉侵权廊桥的设计，完成了建设、施工，建设位置位于沐川县城区

“213”复线斜桥上游、斜桥至二号拦砂闸之间。2013年12月20日，工程

项目经竣工验收。根据双方提供的被诉侵权廊桥照片和方某自认，被诉

侵权廊桥不是三座并列水面的桥体，缺少权利要求1记载的技术特征，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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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某和胡某认为被诉侵权廊桥与涉案专利构成等同。

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10日作出（2019）川01知民

初126号民事判决：驳回原告方某、胡某的诉讼请求。宣判后，方某不服

，提出上诉，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10日作出（2020）最高法知民终

23号民事判决：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裁判理由

法院生效裁判认为：首先，涉及发明、实用新型的专利侵权案件中

，在进行侵权判定时，应先确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，后进行侵权比对。

对于包含多项权利要求的专利权，应依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

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，根据

权利人的主张来确定。权利人主张多项权利要求，应分别确定每一项权

利要求的保护范围，将之与被诉侵权技术方案进行一一比对，以判定被

诉侵权技术方案是否落入不同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中。由于专利权的每

一项权利要求都构成一个完整的技术方案，只要被诉侵权技术方案落入

了其中一项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，即构成侵权。本案中，权利人在一审

期间已经明确选择权利要求1-4，则案件审理过程中应当将权利要求1-

4确定的技术方案与被诉侵权技术方案一一对比，不可将其糅合为一个技

术方案进行对比。

其次，结合被诉侵权廊桥的照片和方某自认事实，被诉侵权廊桥缺

少权利要求1记载的必要技术特征，没有落入权利要求1的保护范围，也

没有落入直接或间接引用权利要求1及权利要求2、3、4的保护范围。

最后，等同的适用应在保护专利权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保持

平衡，既要适当扩大权利要求的文字限定范围，又要避免因不适当扩张

而压缩创新空间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。

综上，在认定等同侵权时要把握好适用条件，适用等同的前提是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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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覆盖，等同是指具体技术特征的等同，而非技术方案的整体等同，更

非发明思路的等同。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

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七条，被诉侵权技术方案的技术特征与权

利要求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相比，缺少权利要求记载的一个以上的技术

特征的，应当认定被诉侵权技术方案没有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，而没

有适用等同的基础。本案中，由于被诉侵权廊桥至少缺少独立权利要求

1记载的一个以上的技术特征，方某认为构成等同侵权的主张不能成立。

故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。

裁判要旨

专利侵权案件中，权利人依据多项权利要求主张权利的，人民法院

应当分别确定每一项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，将之与被诉侵权技术方案进

行逐一比对并分别作出认定。

关联索引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（2020年修正）第64条（本案适用的是

2008年12月27日修正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第59条）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

解释》（法释〔2009〕21号）第1条第1款、第7条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》

第13条（本案适用的是2015年修正的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

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》第17条）

一审：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19）川01知民初126号民事判

决（2019年9月10日）

二审：最高人民法院（2020）最高法知民终23号民事判决（2020年

4月10日）


